附件2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年度检查流程图













承办股室：科技信息服务股
联系电话：0557-7308387
申请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





（一）企业年度自查报告（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基础设施情况，相关证照情况，本年度在质量、计量、消防、安全、环保等方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以及协助加油站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配合情况的说明）；


（二）《成品油经营企业年度检查登记表》；


（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有效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六）有效期内的防雷检测合格报告复印件；


（七）有效期内的加油机检定合格证书复印件；


（八）本年度购油增值税发票（加油站每月不少于1张、加油点每季度不少于2张）；


（九）本年全年加油站站点购销台帐及记录成品油来源和销售去向的凭证材料。其中：购销台帐应规范建立、逐日登记，按月造册，台帐应包括如下信息：分油品标号的当日进货量（附各批次进货单号、进货来源、检测报告）、当日销量（不从加油机销售的，需备注销售去向、数量、单价及原因）和当日存量。


（十）加油站还需提供有效期内的油气回收检测报告；


（十一）停歇业的企业提交《成品油经营企业暂时歇业申请表》。


（十二）加油站全景照片,照片标注加油站名称和拍照日期（罩棚标注的企业名称应与经营资格证书相符）。


（十三）其他（因在安全、环保、质量等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部门通依法查处的，需提交有关说明、整改措施及执法部门出具的处理意见等材料）。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县商务局科技信息服务股审核，将相关信息录入GIS系统。





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提交的年检材料结合实地检查情况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查结论并经公示无异议。





在《成品油经营企业年度检查登记表》中签署年检意见（分为四类：合格、不合格、停业、未参加年检）并加盖公章，同时将GIS系统的年检信息提交市商务局审核。





将年度检查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的合格成品油经营企业名单（函公示链接及公示截图）报市商务局备案。











